察雅县水利局行政执法信息公示
为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察雅县水利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将行政执法主体、执法依据、执法程序等信息向社会公开。
一、执法主体信息      
（一）执法主体名称：察雅县水利局    
（二）执法主体性质：法定行政执法机关  
（三）法定代表人：李春燕      
（四）办公地址：察雅县烟多镇中路2号   
（五）联系方式：0895－4602555
（六）执法权限：根据察雅县水利监管领域，依法开展行政处罚、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行政确认、行政裁决等工作。具体涵盖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土保持、水利工程建设与运行管理、防汛抗旱、河道管理等方面，对违反水利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调查处理，对水利工程安全、水资源保护等情况实施监督检查，依法采取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对水事纠纷进行行政裁决，对相关水利行政许可事项进行行政确认等执法活动。
二、执法人员信息


	察雅县水利局行政执法人员统计表

	序号
	姓名
	执法证上单位名称
	执法证件编号
	职务
	照片正面

	1
	永珠
	察雅县水利局
	26050318009
	高级技师
	[image: ]

	2
	旦塔
	察雅县水利局
	26050318006
	水利队队长
	[image: ]

	3
	扎西达杰
	察雅县水利局
	26050318013
	一级科员
	[image: ]

	4
	索朗央宗
	察雅县水利局
	26050318005
	管理九级
	[image: ]

	5
	次央
	察雅县水利局
	26050818003
	专技十二级
	[image: ]

	6
	侯娜
	察雅县水利局
	26050318007
	管理九级
	[image: ]

	7
	卓玛永宗
	察雅县水利局
	26050318014
	专技十级
	[image: ]



三、执法依据
执法依据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水利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规定》《水库大坝安全鉴定办法》《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取水许可管理办法》《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水利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西藏自治区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法》等法律法规。
四、执法程序
（一）立案阶段：对发现的违法线索进行核查，符合立案条件的在2个工作日内立案。
（二）调查取证阶段：执法人员不少于2人，出示执法证件，依法收集证据（如询问笔录、现场检查笔录、书证等）。
（三）决定阶段：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不予处罚等决定，重大案件需集体讨论。
（四）送达执行阶段：将执法文书依法送达当事人，督促当事人履行决定，逾期不履行的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五、行政执法救济途径      
（一）陈述和申辩权利 
对行政处罚有异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自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之日起3日内向本行政机关进行陈述和申辩；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权利 
如对本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可以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察雅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察雅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六、西藏自治区水行政执法载量权基准
附件1：西藏自治区水行政执法裁量权基准
[bookmark: _GoBack]七、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附件2：察雅县水利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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